
附件3：
申请人声明
乐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本公司就参加乐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“就业驿站”运营服务项目申请作出郑重声明和承诺：

一、本公司自愿参加乐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坪石镇坪南社区“就业驿站”运营服务项目遴选，保证本次报名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。

二、本公司保证在本项目评审过程中不与其他单位合谋，不出让运营服务资格，不向遴选主体单位、资格审查等相关单位及其成员行贿。

三、本公司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的状态；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、冻结、破产的状态；在报名截止日期前三年内本公司没有弄虚作假骗取中标、围标串标行为（以行政主管部门或法院或检察院书面认定为准）；近三年无不良记录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禁止的其他情形。

四、本公司及其有隶属关系的机构没有参加本次遴选工作，且与遴选主体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。

五、本公司承诺：取得运营服务资格后不转包或违法分包；所投入的团队人员力量与参标申请时相符或相当。

六、本公司承诺自觉接受《乐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6年乐昌市坪石镇坪南社区“就业驿站”运营服务项目的公告》规定的约束和管理。

本公司违反上述声明内容，或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，经查实，本公司愿意接受相应处罚，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，包括但不限于：通报批评、记录不良行为、列入黑名单、暂停参加乐昌市“就业驿站”建设项目。

特此声明。

 声明企业：                (企业公章)

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